支付申请函
外交部行政司：

根据与贵单位签订的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[康正合字（2024）051号]约定，我司已完成合同约定的评估工作。申请支付首次评估费49000元人民币，汇付至公司账户。
收款账户信息如下：
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联 系 人：常畅
联系电话：13911385320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22日

